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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廣播公司台
中廣播電台

774kHz 通傳內容字 
1030086148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1/12

懷念歌聲 103/10/12 
19:00~21:00

違背政府法
令-化粧品
衛生管理條
例

受處分人經營之台中廣播電臺（頻
率AM774kHz）103年10月12日19時至21時於「懷
念歌聲」節目播送「黑髮素」及「茉草平安
皂」化粧品廣告，內容述及：「茉草平安
皂－臺灣製造，利用芙蓉精油、茉草精油、天
然精油所做的，可以避邪，內含有香茅，可以
避開蚊蟲叮咬」、「洗的很平安、很順利、很
耐洗、很好洗」、「只要你洗過都會稱讚、洗
過皮膚不會乾燥」、「……黑髮素-白頭髮的救
星，絕對沒有化學的染劑……」、「……5種營
養素去提煉的……」等詞句，雖領有中市衛粧
廣字第10304450號、南市衛粧廣字
第1030910002號、南市衛粧廣字
第1030410023號、南市衛粧廣字
第1021210010號等廣告核定表；惟該等廣告內
容與核定表不符，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
理署查獲，函移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處。並經
廣告託播者陳坤城坦承宣播內容確有超出廣告
核定內容，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
第1項規定，此有該局103年12月27日中市衛食
藥字第1030135157號裁處書可稽，並副知本會
在案。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
廣告行為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
第21條第2款後段規定。

罰鍰 
NT$90,000

1

大千廣播電台股
份有限公司

99.1MHz 通傳內容字 
1040001010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1/15

SUPER TALK 103/09/23 
11:00~13:00

違背政府法
令-化粧品
衛生管理條
例

受處分人經營大千廣播電
臺（FM99.1MHz）103年9月23日11時至13時播送
之「SUPER TALK」節目播送「諾貝爾美白針型
精華」化粧品廣告，廣告內容宣稱：「……
DNA標靶色導入技術，針對我們肌膚每一層不同
色素來幫你淡化，很多人臉上有不同色素和斑
點，所以擦美白針是用複合方式，而且用到標
靶的一個導入，把裡面所有美白成分帶入到我

罰鍰 
NT$9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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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肌膚每個階層……」及「我們肌膚那兒有色
素，它都可以自動去搜尋、自動快速分解和淡
化，它可以預防肌膚未來斑點，它裡面有使用
到獲得諾貝爾奬研究肯定嫩白成分叫富樂C，它
像色素磁鐡一樣，我們皮膚底層有隱形色
素，趁還没有到表層形成斑點，趕快先用富
樂C把它瓦解和抑制掉」等詞句，案經衛生福利
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獲，移請臺中市政府衛生
局查處，認定廣告內容與原核准之化粧品廣告
核定表不符，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
第1項規定，核處託播人廣鉅國際有限公司罰鍰
新臺幣3萬元，此有該局104年1月5日中市衛食
藥字第1030136387號行政裁處書可稽。受處分
人播送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告行為，已
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規
定。

正聲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臺東廣播
電臺

1269k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165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1/20

香香俱樂部 103/12/15 
14:00~16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受處分人經營之臺東廣播電臺（頻
率AM1269kHz）103年12月15日14時至16時播
送「香香俱樂部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，實際播
出31分43秒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
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。

警告 NT$03

蘭友廣播電台股
份有限公司

91.9M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299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1/29

春風歌聲 104/01/15 
20:00~22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蘭友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1.9MHz）104年1月15日20時至22時播
送「春風歌聲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，依
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，實際播出28分55秒廣
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，此有本會廣
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反廣播電
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，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
定，予以警告。

警告 NT$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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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處金額：NT$180,000元件件罰鍰： 警告： 2 2 撤銷： 0 件


